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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10307-1010000696-佃西一-101年0306日現堪會議紀錄
	1010330-1010273847-佃西一-佃西段918 926 935 1050 等四筆同意辦理抵充
	佃西(一)自籌字第101080700號-復佃西段916地號抵充面積疑義確認會勘記錄-抽換OK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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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 重劃地區及其範圍、重劃區名稱
	(一) 本自辦重劃區座落於台南市安南區公塭段及佃西段之部分土地，重劃總面積約為9.2780公頃，其範圍四至如下：
	(二) 重劃區名稱：

	二、 法令依據
	(一) 依中華民國100年12月30日發布『平均地權條例』第58條第2項規定辦理及中華民國101年2月4日發布『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』第26條規定辦理。
	(二) 都市計畫發佈日期及文號：本重劃區屬於「變更台南市安南區(十二佃、南興里、公塭里及原農漁區變更為住宅區地區)細部計畫(通盤檢討案)計畫書」，其發佈實施文號為中華民國100年8月15日府都綜字第1000586052A號函公告實施。

	三、 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
	(一) 原因：本重劃區大部分為農地使用，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，可提高土地利用價值，改善居住環境。其立即可建築使用。
	(二) 預期效益：
	1. 本重劃區總面積9.2780公頃，經由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後，可提供建築用地6.031公頃，並取得公共設施用地計劃道路用地1.6751公頃、廣(停)用地0.0603公頃、學校用地(文小35)0.7516公頃、公8用地0.5618公頃、公(兒)15用地0.1982公頃，總計提供公共設施用地3.247公頃，預計可節省28673.6萬元之公共設施用地徵收費，並於重劃完成後可增加政府財政稅收(如房屋稅、地價稅、契稅等)。釐整並消除畸零不整地形，使其立即可建築使用。
	2. 加速地方繁榮、促進都市健全發展、提高土地利用價值。
	3. 響應政府鼓勵民間參與公共事務之政策。


	四、 重劃區可容納人數
	五、 重劃地區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
	六、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
	七、 重劃區公有地抵充情形
	(一) 本重劃區依101年3月7日安佃小總字第1010000696號示，範圍內台南市安南區佃西段916、919、922、925地號公有土地面積約310.73平方公尺現況做道路、溝渠使用同意辦理抵充，惟再次辦理佃西段916地號土地抵充面積經會勘後確認，原抵充面積為71.04平方公尺，已修正為0.5平方公尺。據此佃西段916、919、922、925地號等公有土地抵充面積修正為約240.19平方公尺。
	(二) 本重劃區依101年3月30日南工處園一字第1010273847號函示，範圍內台南市安南區佃西段918、926、935、1050地號公有土地面積約163.04平方公尺現況為溝渠，同意辦理抵充。
	(三)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規定，可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總計403.23平方公尺。(詳附件四)

	八、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
	(一)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：
	(二) 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及比率
	1. 共同負擔公共設施面積
	2.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


	九、 預估費用負擔
	(一) 費用負擔總額概估：費用負擔總額概估見表四。
	(二) 預估費用負擔比率
	(三)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算：50.73％

	十、 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：
	十一、 財務計畫
	十二、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：重劃工作進度表如表八所示。
	十三、 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：詳附件四。
	十四、 重劃區排水、道路現況圖:詳附件七、九。
	十五、 重劃區排水、污水規劃:詳附件六、八。
	十六、 其他
	(一) 北側J-7-10M與A-31-18M道路交接處截角
	(二) 標誌、道路名牌設置位置示意圖如附件十一所示。
	(三) 預計埋設三大管線(電力、電信、自來水) 之方案
	(四) 面臨台江大道之住四區域，開闢三條6M私設巷道，以供管線埋設，惟若三大管線可由前述第(三)點方案解決，則可考慮無須設置此三條6M私設巷道，詳細位置示意圖如附件十三所示。




















